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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饮用水水源保护的相关要求，切实保障全县农村群众饮水安全，始兴县人民政府制定《始兴县2025年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调整）技术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技术报告》）。现将政策背景、目标任务、主要内容等情况全方位解读如下。
一、政策制定背景
（一）上级政策刚性要求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饮用水安全工作。国务院2005年印发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号）中提出“以饮水安全和重点流域治理为重点，加强水污染防治。要科学划定和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切实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建设好城市备用水源，解决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坚决取缔水源保护区内的直接排污口，严防养殖业污染水源，禁止有毒有害物质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强化水污染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处理，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安排、布局农村饮用水水源，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和治理，做好水质检测和卫生防护等工作，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采取城镇供水管网延伸或者建设跨村、跨乡镇联片集中供水工程等方式，发展规模集中供水，推动形成城乡一体化的饮用水水源保护机制。新建、改建、扩建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应当同步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工作”。
（二）县域实际发展需求
为全面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批复权限委托地级以上市行使的决定》（粤府〔2020〕62号）和《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农村饮用水源地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粤环函〔2021〕514号）要求，始兴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工作，结合本县集中供水格局和水源保护区范围不匹配的实际情况提出《始兴县2025年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调整）技术报告（征求意见稿）》，持续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切实保障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
二、制定《技术报告》的目标任务
《技术报告》的制定有利于进一步统筹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一是明确管理边界，通过精准划定保护区范围，解决以往部分水源地保护责任不清、管控无序的问题。二是保障饮水安全，为农村群众饮用优质、安全的饮用水提供制度保障。三是助力县域发展，为始兴县城乡融合发展、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保障。
三、制定《技术报告》的技术路线
一是综合调查。对划分（调整）的水源保护区的划分现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污染源、水质现状、风险隐患、土地利用现状及相关规划进行调查。二是必要性分析。根据综合调查结果，总结现有水源保护区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在规划水平年的水质、水量状况及发展趋势，以及与各种规划和政策法规的协调性，对划分（调整）的必要性论证。三是《技术报告》分析和边界确定。在规范文件的指导下，对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初步制定《技术报告》。根据具体的地形、地貌条件、汇水条件，结合土地利用现状和区域交通现状，结合边界确定原则，优化划分定界方案。四是论证《技术报告》可行性。从思路可行性、协调性分析、影响分析等多角度，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划分（调整）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得到可行的符合管理要求的方案，五是饮用水源规范化建设与管理要求。《技术报告》确定后，分析水源地突出问题，提出规范化措施、提出水源水质监测要求和保护管理要求。
四、《技术报告》的主要内容
《技术报告》分为八部分。
第一部分“总则”。主要提出了《技术报告》的划分（调整）目的、划分（调整）依据、划分（调整）原则及保护区划分（调整）的技术路线。
第二部分“饮用水水源基础环境状况”。主要调查了区域自然状况、区域经济状况、土地使用现状及规划情况、新增（调整）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状况、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状况、饮用水水源地周边及上游污染源、水源地环境风险等。
第三部分“保护区划分（调整）与定界”。主要明确了保护区划分（调整）思路及技术方法，确定保护区划分方案（调整）及图件，进一步确定保护区定界方案及技术说明。
第四部分“划分（调整）方案可行性分析”。主要从划分（调整）方案的合法合规性及技术可行性，区域规划相符性，供水水量可达性，供水水质可达性等方面论证划分（调整）方案可行性。
第五部分“规范化建设与管理要求”。主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确定规范化建设相关措施，强化监督管理和监测预警，进一步保障饮用水水源地安全。
第六部分“事故风险分析及应急措施”。主要进行事故风险识别与分析，确定风险防范措施，加强水源应急管理研究，提出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应急预案，提升事故风险应对能力。
第七部分“结论与建议”。总结了划分（调整）的必要性及明确的划分方案，并提出保障水源地安全的相关建议。
第八部分“附件”。附件主要包括始兴县现有水源地批复、征求意见及采纳说明、专家评审情况、检验检测报告及取样现场图片等。
五、《技术报告》的适用范围
《技术报告》涉及调整1个和新增划定12个在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适用于隘子镇石井饮用水水源地（调整）、建国村斜梅凹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井下村鸭麻坑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五星村吊拐坑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风度村石灰窑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司前镇甘太村下再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黄沙村岩子石坑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江草村黄竹山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温下村压吉山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月武村田一片乌龟坑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月武村上河铜仔坑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澄江镇潭坑村大坑迳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马市镇远迳村菜子坑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
六、制定《技术报告》拟解决的问题
一是解决县域集中供水格局与水源保护区范围不匹配的问题，让保护范围更贴合实际供水需求。二是破解部分水源地保护责任不清、管控无序的难题，通过精准划定边界明确管理责任。三是补齐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监测预警、风险防控及应急能力等方面的短板。四是理顺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管理体系，推动形成规范化、长效化的保护机制，切实筑牢农村饮水安全防线。



